《元阳县民宿管理暂行办法》编制说明

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及州委、州政府对民宿行业规范与发展的重要指示和批示，明确要求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加强民宿管理，提升服务质量，保障游客权益，从而推动民宿产业健康、有序、高质量发展。在此背景下，元阳县文化和旅游局根据我县实际情况，起草了《元阳县民宿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二、主要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宿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文件，结合元阳县实际，制定了《元阳县民宿管理暂行办法》。按照《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》（GB/T 41648-2022）文件，GB/T41648-2022 民宿要求与等级划分实施工作导则，结合元阳县实际，制定了《元阳县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评定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框架结构

本办法共七章五十条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元阳县行政区域内民宿的开办、经营及其监督管理活动。本办法所指民宿（在城镇住宅小区内开设的住宿场所不属于本办法所称的民宿）是利用合法权属房屋开办，建筑物最高不超过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米为住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景观、民族文化与特色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。在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内的按照新建民居楼层不得超出3层，房屋总限高10米，屋顶必须加建茅草顶，外观色彩要与传统的土坯颜色一致”的为住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景观、民族文化与特色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。

（三）《办法》条文主要内容

第一章“总则”共6项条款，明确了《办法》的制定目的和依据、民宿的定义、基本原则、政府职责、部门职责分工和行业组织引导。

第二章“开办要求”共13项条款，详细规定了民宿的选址及建筑标准，并对民宿的经营许可、消防、治安、卫生、排水、用水、用电管理、开办申请流程、核验与发证、经营与变更登记以及税务登记等方面进行了明确。

第三章“经营规范”共14项条款，主要包括民宿信息公示与宣传、价格管理、住客登记与信息保护、数据报送、安全责任、服务质量要求、从业人员管理、环境保护责任、投诉处理机制、与周边关系协调、文化传承与展示、特殊情况应对、行业交流与合作、法律责任等具体的要求。

第四章“行业监管”共3项条款，主要包括联合执法检查、信用管理和监督举报等要求。

第五章“发展促进”共10项条款，主要包括民宿政策扶持与奖励、教育培训、民宿的规划引导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等级评定与奖励、金融与保险支持、人才培训、品牌与经营模式、特色区域发展、闲置资源利用等内容。

第六章“监督管理”共3项条款，主要包括责任追究、法律责任和解释权。

第七章“附则”共1项条款，对管理办法的施行日期和有效期等进行了明确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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